
新疆图尼克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年产八万吨
石灰石粉、石英石粉项目（重大变动）

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

2024 年 1 月 20 日，新疆图尼克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根据

《新疆图尼克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年产八万吨石灰石粉、石英

石粉项目（重大变动）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》并对

照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，严格依照国家

有关法律法规、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/指南、

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

本项目进行验收，本次验收由建设单位新疆图尼克环保科技

有限公司主持，参与此次会议的有验收报告编制单位霍尔果

斯禹诚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，环评单位新疆创禹水利环境

科技有限公司及相关专家，验收情况如下：

一、工程建设基本情况

（一）建设地点、规模、主要建设内容

建设地点：本项目位于伊宁市西北约 14km 的第四师铁

厂沟原伊力特晶莹玻璃厂区内，厂区北侧距离约 300m 为居

民住宅，东侧为公路，南侧和西侧均为空地。厂区中心地理

坐标：东经 81°13'45.73"，北纬 44°01'39.30"。

建设内容及规模：建设一条生产线，包括：破碎机 2 台，

空压机 2 台、雷蒙磨粉机 1 台、选粉机 1 台、原料仓库 2 座、

成品罐 11 座（其中 3 个机动罐）、链运机、装袋机及其他

配套设备等。

（二）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



本项目于 2020 年 3 月委托新疆创禹水利环境科技有限

公司编制《新疆图尼克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年产八万吨石灰石

粉、石英石粉项目环评表》，2020 年 5 月 13 日第四师可克

达拉市生态环境局对本项目予以批复，批复文号师市环发

〔2020〕19 号；建设内容主要为建设年产 80000t 石灰石粉、

石英石粉生产线一条；项目于 2023 年 8 月 22 日取得固定污

染源排污登记回执，登记编号：91659008MA77FF8W12002Z。

本项目于 2023 年 8 月底项目进行变动，原原料堆场日常储

存量为 5000t，且无原料仓库，现新增 2 间 5 万 t 原料仓库，

且露天堆场堆放量为 2 万 t，导致项目储存能力增大 2400%，

新增粉煤灰、脱硫石膏、炉渣、水泥、纤维素和胶粉等材料

进行砂浆生产，且项目增加袋装车间，根据《污染影响类建

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（试行）》中“规模：生产、处置或储

存能力增大 30%及以上的”建设项目为重大变动，因此本项

目环评进行重新报批。2023 年 12 月新疆创禹水利环境科技

有限公司编制《新疆图尼克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年产八万吨石

灰石粉、石英石粉项目（重大变动）环评表》，2023 年 12

月 11 日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四师可克达拉市生态环境局对

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给予批复，文号为师市环审〔2023〕

55 号。

（三）投资情况

本项目总投资 2600 万元，实际总投资 3133.7 万元，其

中环保投资 84 万元，实际环保投资 103 万，实际占总投资

的 3.29%。

（四）验收范围



本次主要对新疆图尼克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年产八万吨

石灰石粉、石英石粉项目现场进行验收，包含厂区内的环境

保护设施。

二、工程变动情况

根据现场调查及《新疆图尼克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年产八

万吨石灰石粉、石英石粉项目（重大变动）环评表》，对照

根据《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（试行）》，本项

目无变动内容，未进行重大变动。

三、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

（一）废水

运营期废水主要是职工生活污水，主要污染物为 CODcr、

BOD5、SS、NH3-N。雷蒙磨粉机自带水冷系统，冷却水循环利

用，不外排；由于厂区内未设食堂，因此无餐饮废水。

治理措施：生活污水经化粪池收集由第四师铁厂沟社区

管理服务中心拉运处理。

（二）废气

根据现场调查，本项目主要大气污染物为生产工艺环节

粉尘、装卸料扬尘、堆场扬尘运输粉尘以及汽车尾气。

（1）有组织排放粉尘

1）石灰石粉、石英石粉生产环节

本阶段产尘环节主要为一级、二级破碎机生产过程，一

破二破车间设置布袋除尘器，粉尘处理后由引风机经 15m 排

气筒排放，且项目破碎环节位于封闭车间内，除尘器收集粉

尘可作为原料回用。

2）雷蒙磨粉机车间加工粉尘



厂区主体工程欧式雷蒙磨粉机自带风冷系统和收尘装

置，雷蒙磨粉机及选粉机均使用全封闭设备。粉磨后的粉尘

再经过管道风力输送，至成品筒仓，成品筒仓上方设置布袋

除尘器，粉尘经收集后落入筒仓中，此过程因持续风力输送，

也会产生粉尘。本项目将上述生产环节设备均置于封闭厂房

内。除尘器收集到的粉尘作为产品回用。在雷蒙磨粉机上方

设置布袋除尘器，废气经处理后由 15m 雷蒙磨粉车间排气筒

排出；在 8 个成品筒仓上方均设置布袋除尘器，废气经处理

后由筒仓上方呼吸口排出，以无组织形式排出。

（2）无组织排放粉尘

1）堆场扬尘

原料由车辆运至原料堆场卸料、进料口填料过程中，均

会产生扬尘。

此外，原料堆场堆放的物料为原粗料，由于物料粒径较

大，扬尘仅会在堆场附近活动，在卸入卸料口时，原料的无

组织扬尘也会相应较少，不会对周围环境产生较大影响。由

于项目原料堆场为露天环境，在大风天气会产生一定的粉

尘。本项目采用防尘网苫盖+洒水措施，以减少堆场扬尘污

染。

2）破碎粉尘

本项目在一破二破过程中会产生粉尘，其中 90%被集气

罩收集，剩余 10%无组织排放。破碎粉尘在密闭车间内，清

扫后回用于生产。

3）运输粉尘

本项目原料和产品通过汽车运输，汽车运输时会产生扬

尘，定期洒水，减少起尘量，对环境影响较小。



4）砂浆生产环节粉尘

本项目在砂浆生产过程中，原料进筒仓环节为罐车运

输，由管道输入进筒仓内，为密闭进料，此过程无粉尘溢出；

原料从筒仓进入混料机是由管道进入，为密闭运输，此过程

无粉尘溢出；混料机为密闭设备，在混料期间无粉尘溢出，

混料结束后砂浆进入袋装机由人工配合机械进行装袋，产生

颗粒物较少，袋装车间为密闭车间，采用洒水降尘方式减缓

粉尘影响；此过程产生的颗粒物经收集后作为成品袋装。

（三）噪声

本项目噪声主要来源于交通噪声、生产设备及工作人员

产生的社会噪声。生产线机械设备定期进行维护保养，采用

厂房隔声。

（四）固体废物

（1）生活垃圾

本项目工作人员劳动定员为 12 人，共产生约 1.8t/a 生

活垃圾，统一收集至生活垃圾箱，由第四师铁厂沟社区管理

服务中心定期清运处理，已签订拉运协议。

（2）生产固废

1）逸散料：本项目散逸料为堆场扬尘 6.6528t、运输过

程中散落的石灰石粉、石英石粉 0.6t，运输粉尘 0.7t，破

碎过程散逸的石灰石、石英石粉 4.52t，袋装车间颗粒物产

生量为 0.2t/a，本项目散逸料产生量约为 12.6728t/a。建

设单位应严格控制作业范围，避免粉尘四处逸散，应对洒落

在地面的粉尘定期清扫，与除尘器内收集的粉尘统一回收利

用。



2）除尘器收集粉尘：本项目在一破、二破车间，雷蒙

磨粉机出口除尘器粉尘收集量为 87.4t/a。除尘器收集粉尘

收集后回用于破碎生产。

3）危险废物：本项目废机油年产生量为 60kg/a。废机

油收集后暂存于危废贮存区，由伊犁森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

回收处理定期拉运。

4）生活垃圾：项目年产生生活垃圾 1.8t/a。生活垃圾

分类收集，由第四师铁厂沟社区管理服务中心定期清运。

四、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

项目已运行，验收监测内容根据环境监测技术规范及要

求，监测人员于 2023 年 12 月 26 日至 27 日对项目区进行废

气、噪声进行监测。根据环评结论及批复内容中废气、噪声

等污染因子，此次验收监测数据，均满足环评批复要求。

1、废气治理设施

本项目运营过程中，产生的废气主要为装卸料扬尘、堆

场扬尘、工艺环节粉尘、运输扬尘。

验收监测期间，雷蒙磨粉机废气排放浓度为28-30mg/m
3
，

排放速率为 0.05-0.06kg/h；一破二破车间废气排放浓度为

24-26mg/m
3
，排放速率为 0.01kg/h，排放浓度及排放速率均

符合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16297－2017）二级

标准限值要求（120mg/m
3
，3.5kg/h）。根据项目监测结果显

示，本项目无组织粉尘排放最大浓度为 0.289mg/m
3
，无组织

废气验收监测结果满足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

（GB16297－1996）无组织颗粒物限值要求（无组织排放监

控浓度限值 1mg/m
3
）。

2、废水治理设施



工作期间产生的生活污水经化粪池收集由第四师铁厂

沟社区管理服务中心拉运处理，对水环境影响较小。

3、厂界噪声治理设施

经现场查看，本项目噪声主要来源于交通噪声、生产设

备及工作人员产生的社会噪声。在项目区东、南、西、北侧

厂界 1m 处进行噪声监测，昼间监测各一次，结果符合《工

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—2008）中的 2

类标准。

4、固体废物治理设施

根据现场查看，本项目员工日常工作垃圾采用厂区内生

活垃圾箱统一收集，由第四师铁厂沟社区管理服务中心统一

处理拉运。遗撒粉尘及除尘器收集粉尘定期清理回收利用；

运营过程中，废废机油存于危险废物暂存间内，定期交由伊

犁森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回收处理。固废均能妥善处置，对

环境影响较小。固废均能妥善处置，对环境影响较小。

五、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

本项目建设，会产生粉尘，对大气产生影响；项目生产

用水、生活污水均得到有效处理，对地表水影响较小；厂区

生产区均做一般防渗处理，危废暂存区做重点防渗处理，对

地下水影响较小。根据监测及调查结果，本项目废气、废水、

噪声及固废均得到妥善处理，未对环境造成重大影响。

六、验收结论

通过本次验收监测结果显示，本项目运营过程中雷蒙磨

粉机、一破二破车间排气筒颗粒物排放浓度均符合《大气污

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16297－2017）二级标准限值要求，

无组织废气验收监测结果满足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



（GB16297－1996）无组织颗粒物限值要求；噪声满足《工

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—2008）中的 2

类标准；本项目员工日常工作垃圾，采用厂区内生活垃圾箱

统一收集，由第四师铁厂沟社区管理服务中心统一处理拉

运。遗撒粉尘及除尘器收集粉尘定期清理回收利用；废机油

定期交由伊犁森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回收处理。固废均能妥

善处置，对环境影响较小。

综上所述，验收组一致同意，本调查建议通过新疆图尼

克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年产八万吨石灰石粉、石英石粉项目

（重大变动）的竣工环境保护验收。

七、后续要求

（1）在日常工作中各部门工作人员要认真执行各项环

保规章制度，同时保证环保设施的稳定运行。本项目运行后

设置后勤保障部作为环境保护组织机构、环境检查、事故应

急处理等。

（2）设施的保养、维修应制度化，保证设备的正常运

转，做好环境保护知识的宣传工作和环保技能的培训工作，

提高职工的环保意识和能力，保证各项环保措施的正常实

施。加强环境管理，增强清洁生产意识，提高企业的经济效

益和环保效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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